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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于8月4日刊登了《关于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

会议的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举行。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14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

14日上午9:15—下午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8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差额选举）

1.00 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4人

1.01 选举刘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汪仁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张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谢雪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2.00 关于提名尤建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3.00 关于提名张莺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以及股东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出，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7月28日、8月4日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议案1采取累积投票制，对相关选举事项分别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

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 2023年8月11日（星期五）9:30� 至 17:

00，采取信函、传真或电子邮箱登记的须在2023年8月11日（星期五）17:00�之前送达到公

司。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4、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铮

电话：010-85171856

传真：010-65668256

电子邮箱：975@ytg000975.cn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董事推荐函。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75” ，投票简称为“银泰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本次股东大会不设置“总议案” 。

（2）填报表决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

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

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

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议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差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4位。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8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8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8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投票，并代为签署相

关会议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差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票数）

1.00

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应选4人

1.01 选举刘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汪仁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

1.03 选举张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张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谢雪林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2.00

关于提名尤建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

3.00

关于提名张莺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可在上述审议事项的同意、反对、弃权栏内划“√” ，作出投票表示。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自行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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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经事后核查发现，因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疏忽，汇总表中部分内容披

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2023

年期

初占

用资

金余

额

2023年

1-6月占

用累计

发生金

额（不含

利息）

2023年

1-6月

占用资

金的利

息（如

有）

2023年

1-6月

偿还累

计发生

金额

2023年

6月末

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

质

控股股东、

实际 控 制

人及 其附

属企业

-

小计 - - - -

前控 股股

东、实际控

制人 及其

附属企业

-

小计 - - - -

其他关联

方及其附

属企业

-

小计 - - - -

总计 - - - -

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2023

年期

初往

来资

金余

额

2023年

1-6月往

来累计

发生金

额（不含

利息）

2023年

1-6月

往来资

金的利

息（如

有）

2023年

1-6月

偿还累

计发生

金额

2023年

6月末

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往来性

质（经

营性往

来、非经

营性往

来）

控股股东、

实际 控 制

人及 其附

属企业

柬埔寨果美农场食品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预付

款项

- 79.47 - 79.47 -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越南一品食品一成员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预付

款项

137.5

9

- - 132.85 4.74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上市公司

的子公司

及其 附属

企业

河南盐津铺子食品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2,

632.3

6

146.33 - -

2,

778.68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湖南津匠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 5,353.37 - -

5,

353.37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广西盐津铺子食品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11,

702.5

3

6,130.00 - 195.82

17,

636.71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湖南津为供应链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 108.17 - - 108.17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盐津铺子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 8,007.97 - -

8,

007.97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湖南盐津铺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1,

247.7

9

- -

1,

247.79

-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江西盐津铺子食品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9,

873.4

7

- -

9,

873.47

-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曲靖津匠魔芋农产品初

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12,

592.0

0

- -

12,

592.00

- 货款

非经营

性往来

湖南津匠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其他

应收

款

3,

007.9

2

- -

3,

007.92

-

资金

调拨

非经营

性往来

曲靖津匠魔芋农产品初

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其他

应收

款

3.75 - - 3.75 -

资金

调拨

非经营

性往来

其他关联

方及其附

属企业

总计 - - -

41,

197.4

2

19,

745.83

-

27,

053.61

33,

889.64

-

更正后：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2023

年期

初占

用资

金余

额

2023年

1-6月占

用累计

发生金

额（不含

利息）

2023年

1-6月

占用资

金的利

息（如

有）

2023年

1-6月

偿还累

计发生

金额

2023年

6月末

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

质

控股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及 其 附

属企业

-

小计 - - - -

前控 股 股

东、实际控

制人 及 其

附属企业

-

小计 - - - -

其他 关 联

方 及其 附

属企业

-

小计 - - - -

总计 - - - -

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2023

年期

初往

来资

金余

额

2023年

1-6月往

来累计

发生金

额（不含

利息）

2023年

1-6月

往来资

金的利

息（如

有）

2023年

1-6月

偿还累

计发生

金额

2023年

6月末

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往来性

质（经

营性往

来、非经

营性往

来）

控股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及 其 附

属企业

柬埔寨果美农场食品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预付

款项

7,295.88 -

7,

295.44

0.44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越南一品食品一成员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

公司控制

预付

款项

137.5

9

9,469.22

2,

843.82

6,

762.99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河南盐津铺子食品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2,

632.3

6

146.33 - -

2,

778.68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湖南津匠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 5,353.37 - -

5,

353.37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广西盐津铺子食品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11,

702.5

3

6,130.00 - 195.82

17,

636.71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湖南津为供应链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 108.17 - - 108.17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盐津铺子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 8,007.97 - -

8,

007.97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上市 公 司

的 子公 司

及其 附 属

企业

湖南盐津铺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1,

247.7

9

- -

1,

247.79

-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江西盐津铺子食品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9,

873.4

7

- -

9,

873.47

-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曲靖津匠魔芋农产品初

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预付

款项

12,

592.0

0

- -

12,

592.00

- 货款

经营性

往来

湖南津匠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其他

应收

款

3,

007.9

2

- -

3,

007.92

-

资金

调拨

非经营

性往来

曲靖津匠魔芋农产品初

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其他

应收

款

3.75 - - 3.75 -

资金

调拨

非经营

性往来

其他 关 联

方 及其 附

属企业

总计 - - -

41,

197.4

1

36,

510.93

-

37,

060.02

40,

648.33

-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产生影响。公司已将更正后的《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情况汇总表》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请查阅。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2847� � � � �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3-066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3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盐津

铺子2023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3年8月16日（星期三）下午15:00至17:00时在“盐津铺子

投资者关系”小程序举行2023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盐津铺子投

资者关系”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盐津铺子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盐津铺子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学武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兰波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杨林广先生，独立董事刘灿

辉先生，副总经理张磊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杨女士，财务总监杨峰先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9日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新材”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３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３４１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５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５．５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基金

－

共赢

９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９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００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３％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２９４．５４４０

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５．５９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４．０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７０．４０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５．９７％

。 战略配

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１９５．９９４０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恒达新材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恒达新材”股票

５７０．４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恒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共赢

９

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

８

，

４７４

，

５８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０

，

１２７

，

３６９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８０

，

２５４

，

７３９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８０２５４７３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０３４．９５２５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３９．２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１８６．３９４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５４．０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９．６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５．９７％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１５９８８５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９７４．５８０９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

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马农机”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 2,457.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 （证监许可

〔2023〕1203 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威马农机” ，股票代

码为“301533”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29.50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457.67 万

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915,340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1,694,915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9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220,425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16,983,785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4.2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898,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5.78%。根据

《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6,817.3229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

数倍，即 4,576,5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12,407,285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54.2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474,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5.78%。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0504163%， 有效申购

倍数为 3,838.71025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8 月 7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 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销商）母

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

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915,340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1,694,915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9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220,425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T-4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

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1,694,915 49,999,992.50 12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331,50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04,779,25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3,0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218,500.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407,28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6,014,907.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244,

802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3%，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 5.0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43,000 股，

包销金额为 4,218,500.00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5819%。

2023 年 8 月 9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及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6,954.67 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4,787.82 万元，其中保荐费为 141.51

万元，承销费为 4,646.31 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805.96 万元；

3、律师费用：795.28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69.81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95.79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如

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

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39、021-6111854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9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